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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林秀娟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58
電子信箱：ar075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330959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校實施課業輔導時，應確依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

導實施要點」、「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要

點」及「臺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要點」

等相關規定落實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9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35404846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學校確依旨揭要點規定實施課業輔導，重要原則說明如

下：

(一)由學生自由選擇參加；未經學生、家長同意，不得先行

收費。

(二)辦理課業輔導前，應訂定課業輔導實施計畫；計畫內

容，應包括課業輔導實施科目、上課期程、時間安排及

收費規定。

(三)課業輔導實施內容，包括課程綱要各領域科目之課業

「複習」及相關「補充」課程，不得「提前講授」各該

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麗山高中 11309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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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須依規定之時間、節數辦理。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，

應於課程綱要所定每週35節課程外安排於每日科目課

程、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之後；其結束時間不

得逾17時30分，每週不得逾5日，且不得於國定假日及例

假日實施，全學期不得逾90節；寒假課業輔導不得逾40

節；暑假課業輔導不得逾120節。

(五)學習輔導費用收支原則：各校應依「臺北市高級中等學

校學習輔導費收費標準表」收費，並依「臺北市中等學

校學習輔導費支用注意事項」支用各項費用。

三、學校於學期中或寒假、暑假辦理課業輔導，應於學生自願

參加之前提下，徵詢教師授課意願，妥為安排相關課務。

四、請學校確依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

規劃注意事項」及「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

間規劃注意事項補充規定」相關規定辦理，包括第8點規

定，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，不得列入出缺席

紀錄；第9點規定，學校實施課業輔導，不得對學生實施列

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。

五、學校於寒暑假、國定例假日或課後期間，辦理非學習節數

之課外活動及校外營隊活動，請確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

項」（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）所定下列規定事項辦理，不

得假借課外活動或校外營隊活動名義實施課業輔導：

(一)學生課外活動相關規範：

１、本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，學生課外活動，學校僅就本校

學生辦理「非課業輔導」性質之活動。

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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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本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，學校於辦理課外活動前，應主

動公開課外活動之計畫內容的重要事項。

３、本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，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前，應

訂定計畫，其內容包括日期、地點、行程、工作分

配、活動設計、師資安排、交通方式、保險規劃及收

退費基準、行前通知、安全維護、應變措施及其他相

關事項，並經校內行政程序通過後實施。

(二)校外營隊活動相關規範：

１、本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：指學生參加由業者於寒暑假、

國定例假日或課後期間全程於國內主辦，向參加學生

收取費用之活動。

２、本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，學校應定期宣導，學生參加校

外營隊活動前，應與其法定代理人、實際照顧者或師

長充分討論，並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與業者（含學

校）簽訂契約。

(三)綜上，本注意事項之規定名稱，已可知「課外」即不包

括教授正式課程之活動；倘學校所辦理之學生課外活動

及校外營隊內容，係包括教授課綱進度或具課業輔導性

質（課程綱要各領域科目之課業複習或相關補充課

程），即與本注意事項第2點之「學術」活動定義未合，

而無本注意事項適用之餘地。

六、另學校如有下列「不符」規定之情形，應立即檢討改善， 

並確實依規辦理：

(一)學校以誘導及勸說等方式，要求學生家長同意學生參加 

課業輔導。

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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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校於課業輔導時，提前講授課程進度，使學生、家長

擔心如不參加課業輔者，將使學習進度落後。

(三)學校未取得家長（學生）同意書，即將課業輔導費列入

註冊繳費單。

(四)學校實施期中課業輔導每節未達50分鐘。

(五)學校於學期中之夜間或假日辦理課業輔導；或以多元課

程、檢定考試複習、夜間自習、週六日及寒暑假學術營

隊活動、課外活動等另立名目方式，辦理實屬課程綱要

各領域科目之課業「複習」或相關「補充」課程。

(六)學校於課業輔導時間實施筆試，並列入學業成績評量；

將學生參與狀況列入出缺席紀錄。

七、請學校透過校務會議及相關會議等，落實向所有教師宣導

前述相關規定，要求教師務必遵守，並持續了解實際執行

情形。

八、為督導學校落實教學正常化，本局已將學校實施課業輔導

情形，列為教學正常化視導重要項目；學校如有違反相關

規定或其他違失情事，經查屬實者，將依相關法規究責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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